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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專項基金」） 

 

「BUD專項基金 — 申請易」申請指引 
 

 
本申請指引適用於第（ii）類申請項目的「BUD專項基金 — 申請易」（「申請

易」）的申請， 並須與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申請指引
(下稱申請指引)一併閱讀。在本申請指引未有詳述的地方，申請指引所載列的一般

條款及安排將繼續適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及政府保留隨時更改任

何條款及安排而無須事先通知的一切權利。 

 

1. 背景 

 

1.1 為使更多中小企業能迅速擴展業務，在「BUD 專項基金」之下，一項名為

「申請易」的簡化申請計劃已經推出，以便利申請企業準備申請和執行資

助金額為港幣十五萬元或以下的項目。 

 

2. 資助金額及原則 

 

2.1 每宗「申請易」項目申請的最高資助金額為港幣十五萬元。資助以 

1（政府）：3（企業）的配對比率提供，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核准開

支的 25%，而企業則須以現金形式承擔不少於該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75%。獲

批項目所需的帳目審計費用每次最多港幣五千元，亦會按照 1：3 的配對比

率計算，並計入每宗「申請易」申請的資助金額上限。 

 

2.2 在「BUD 專項基金」之下，每間企業的最高累計資助上限為港幣七百萬元。

計劃推行期間，每間企業最多可獲資助七十個核准項目。「申請易」的資

助金額會計入七百萬元的最高累計資助金額。而獲批的「申請易」項目亦

會計入「BUD 專項基金」下最高核准項目數量（七十個）。 

 

2.3 在「BUD 專項基金」下，申請企業就所有獲批及／或正在推行的項目（即

最終報告仍未獲計劃管理委員會接納的項目）（包括一般申請、「申請易」

申請及「電商易」申請）的獲批總資助金額，在任何時候均不得超過港幣

八十萬元。 

 

2.4 每宗「申請易」項目必須在 12 個月內完成，任何再度延長項目推行期的要

求將不獲接納。任何要求延長項目推行期超過 6 個月（例如由兩個月延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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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的申請亦不獲接納。其他改動申請將根據「BUD 專項基金」一般

申請的現行安排作考慮。 

    

2.5 申請企業必須自行執行「申請易」項目。由申請企業在「BUD 專項基金」

資助地域範圍內的目標市場（請參考申請指引附件一）的業務單位執行項

目的申請將不獲接納。 

 

2.6 如「申請易」的申請是被用作規避「BUD 專項基金」 (包括「 申請易」) 所

訂明的資助上限，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3. 資格要求 

 

3.1 所有按照《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進行商業登記並在香港有實質業務

運作的非上市企業均符合資格申請資助。申請企業必須提供相關文件，證

明企業在申請資助期間在香港擁有實質業務，有關證明文件包括最新年度

經審計帳目，以及強積金計劃供款記錄或銷售發票/收據。申請企業亦需申

報其在項目推行期間已符合並將會繼續遵守在目標市場的特定執照/資格/認

證規定。 

 

4. 資助範圍 

 

符合「申請易」的項目資助範圍只限於 4.1 至 4.10 部份所列出與申請企業於

目標市場之業務發展直接相關的措施。除非在下文註明，各項措施均沒有

特定預算上限。 

 

4.1 在目標市場投放直接與項目相關的廣告: 相關的代營運費可獲資助不多於6

個月； 

 

4.2 在目標市場參加展覽會:  包括攤位及以其他實體參展模式的租賃費、攤位設

計費用、攤位搭建及設置費用、展品運輸費用(非銷售用途) ，以及展覽會中

之廣告及宣傳費用，及申請企業之香港受薪員工參加展覽會的交通及住宿

開支； 

 

4.3 在目標市場申請專利/商標註冊/外觀設計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版權保護，以

促進申請企業在目標市場的產品銷售/服務提供: 只包括支付註冊機構的費用

及僱用外聘服務提供者協助有關註冊的費用，每間企業在「BUD 專項基金」

有關申請專利/商標註冊/外觀設計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版權保護的最高累積

資助金額為港幣六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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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為申請企業的產品或服務進行檢測及認證(在香港或目標市場進行)，以促進

有關產品/服務進入目標市場或提升申請企業在目標市場的生產能力: 只包括

僱用外聘服務提供者進行檢測及認證的費用； 

 

4.5 製作或優化流動應用程式以推廣申請企業在目標市場的產品或服務； 

 

4.6 建立或優化申請企業的公司網頁，以拓展目標市場的銷售: 優化申請企業的

現有公司網頁的開支，每宗申請不可高於港幣十萬元； 

  

4.7 設計及製作在目標市場派發/分派的宣傳品，包括傳單/小冊子、海報/橫額、

商品目錄冊/手冊、相片及影片: 只包括僱用外聘服務提供者進行設計及製作

相關的宣傳物品的費用； 

 

4.8 建立網上銷售平台以發展目標市場的銷售: 相關的代營運費可獲資助不多於

6個月； 

 

4.9 可包括以上多於一項的措施；及 

 

4.10 外聘核數費上限為港幣五千元（作為核准項目最終審計帳目之用）。 

 

5. 評審時間表 

 

5.1 在正常情況下，生產力局會在收到填寫妥當並附有全部所需證明文件及澄

清資料的「申請易」申請表格當日起計的 30 個完整工作日內，就評審建議

諮詢跨部門委員會及計劃管理委員會後，完成審批程序及通知申請企業審

批的結果。 

 

6. 資助安排 

 

6.1 「申請易」不設首期撥款。當下述報告和經審核的帳目獲計劃管理委員會

接納後，撥款將以回撥的方式發放予申請企業： 

(a) 如「BUD專項基金」申請指引第6.1 部分所述的項目最終報告；以及 

(b) 如「BUD專項基金」申請指引第5.5.1部分所述最終審計帳目，當中涵蓋

項目由開始日期至完成日期的所有收入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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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期撥款的實際金額將由計劃管理委員會根據核准項目完成後的實際開支，

然後作最終決定。 

 

7. 提交申請 

 

7.1 「申請易」全年接受申請，收到的申請將持續處理。 

 

7.2 每間企業每 3 個月可提交一項「申請易」的申請（不論該申請最終為獲批、

撤回或不獲批）。 

 

7.3 如欲申請「申請易」，申請企業必須透過「BUD 專項基金」網站

(www.bud.hkpc.org) 的電子申請系統提交申請表格及所需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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